
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5-069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前锋爱众水务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四川省前锋爱众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前锋爱众
水务”）

1000万元

500万元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万元）

0

99,570.73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21.8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50%□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100%□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30%√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简称“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

公司前锋爱众水务向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
000.00万元。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前锋

爱众水务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前锋爱众水务向
银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0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最终以与银行签署的贷款合同
为准。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3）。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目前负责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四川省前锋爱众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股100%。

李强

915116030858308625
2013年12月18日

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前红路1号

2,5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等。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 1-9月（未经审计）

8,144.79
7,364.31
780.48
1,699.12
107.55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度
（经审计）

7,845.96
7,173.04
672.93
2,375.34
234.8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保证人：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1.债务本金数额(币种及大写金额)：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2.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
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

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2）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定
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在 2025年 10月 30日至
2026年10月30日（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日）内协议延长债务履行期限的，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
期日或延长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99,570.7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21.80%；其中公司实际对控股子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97,
380.1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32%；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
190.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48%；公司实际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总额为0万元。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信息披露3333 2025年11月1日 星期六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981 证券简称：山子高科 公告编号：2025-073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子高科”或“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以下简称“甘肃证监局”）出具的《关于对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叶骥、
陆燕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13号）（以下简称“警示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警示函的具体内容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叶骥、陆燕：
经查，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
（一）财务数据不准确
2025年4月29日，你公司披露《关于2024年前三季度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对2024

年前三季度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正，反映出你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2024年半年度、2024年第三季度
合并资产负债表和合并利润表相关财务数据披露不准确，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时任董事长兼总裁叶骥，时任财务总监陆燕，
未能勤勉尽责，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
号）第四条的规定。

（二）回购未完成
2024年7月25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计划于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6亿元-10亿元对公司股份进行回购。2025年1月
24日，你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延长股份回购期限的议案》，将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六个月，延
期至2025年7月24日。2025年7月26日，你公司披露《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在
回购期限内累计回购股份483.31万股，回购金额1101.48万元。回购金额仅占回购计划下限1.8%，未
完成回购，上述行为构成《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证监会公告〔2023〕63 号)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违规
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二款、《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五十二条、《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证监会公告〔2023〕63号）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决定
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你们应认真吸取教训，采取
有效措施消除不良影响，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切实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财务核算水平，并于收到
本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报告。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

出行政复议申请，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复议与
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二、相关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高度重视警示函中所指出的问题，并以此为戒，认真汲取教训，切实加强对《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理解，不断提升规范运作意识，提高信
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并将在规定期限内向甘肃证监局报送书面整改报告。

本次行政监管措施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管理活动，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相关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子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796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5-063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5年10月

3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迟永杰先生主持。会议通知于2025年10月26日以电
子邮件及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应到董事11人，亲自出席11人，委托他人出席0人，缺席0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重新制订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

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关联董事迟永杰、马茁飞、李建青、程起建、韩冰回避表决。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青岛信
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会议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关联董事迟永杰、马茁飞、李建青、程起建、韩冰回避表决。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会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796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5-064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青岛信号
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凯撒海湾目的地（山东）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凯撒海
湾”）向关联方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海湾文旅”）租赁位于青岛信号山
历史文化街区的15栋房屋（以下简称“租赁标的”），并在此基础上，打造集住宿与商业为一体的青年
旅居社区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项目拟规划商业、休闲、娱乐、住宿四大空间。租赁标的总面积约
5641.77㎡，基本租金单价为1.25元/日/㎡，租赁期限为5年，租金每3年递增5%，合同项下租金总金额
为8,336,514.43元，免租期18个月。

出租方环海湾文旅系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李建青担任其董事、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的规定，环海湾文旅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租赁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程序
2025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2025年10月31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关联董事迟永杰、
李建青、马茁飞、程起建、韩冰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批准，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洲路1号1-22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建青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设立时间：2023年5月24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批发；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
发；文具用品零售；玩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
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
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票务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及展览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扩印服务；品牌管理；体育赛事
策划；摄像及视频制作服务；文艺创作；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文化用
品设备出租；文化场馆管理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休闲观光活动；园区管理服务；城市公园管理；游乐园
服务；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材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露营地服务；植物园管理服务；公园、景区
小型设施娱乐活动；市场营销策划；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体育表演活
动；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服务评估；住房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酒店
管理；停车场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住宿服务；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艺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演出场
所经营；舞台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情况：青岛环海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实际控制人：青岛市市北区国有资产运营发展中心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
环海湾文旅自2023年5月24日成立以来，业务正常发展，经营稳定。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总资产（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净利润（元）

2024年12月31日

6,204,994,766.17
4,462,859,830.95

2024年

12,268,030.84
-22,119,918.35

2025年9月30日

6,499,677,132.23
4,472,591,373.14
2025年1-9月

341,444,140.82
-20,268,457.81

（三）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环海湾文旅系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董事李建青担任其董事、经理。
（四）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环海湾文旅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租赁标的位于青岛市北区信号山历史文化街区登州路以西、嫩江路以北、辽北路以东、松江路以

南围合区域，共计15栋房屋，总面积约5641.77㎡。
租赁标的不存在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环海湾文旅已通过租赁方式取得租赁标的的使用及运营管理权，拥有
合法出租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租赁价格系经对比租赁标的周边房屋租赁价格，并聘请第三方房地产土地评估

机构对租赁标的的市场租金价值进行评估，同时基于租赁标的兼具独特历史底蕴、稀缺建筑形态与优
越位置条件的综合价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本次关联交
易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商铺租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出租人）：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人）：凯撒海湾目的地（山东）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一）租赁标的基本情况
1、甲方将位于信号山历史文化街区项目相应商铺（辽北路5号丁、辽北路5号乙、辽北路7号、辽

北路9号、辽北路11号-1、辽北路11号-2、辽北路13号、辽北路15号、松江路2号、松江路4号、登州路
14号甲、登州路14号乙、登州路14号丙、登州路16号、登州路18号）（以下简称“该商铺”）出租给乙方
使用。

2、该商铺租赁面积为5641.77㎡，租赁面积为建筑物建筑面积（含公摊，公摊比例以房产测绘报告
为准）。

3、该商铺的用途为商业，租赁期限内未征得甲方书面同意以及按规定须经有关部门审批而未核
准前，乙方不得擅自改变本合同约定的商铺用途。乙方承诺按照合同约定的营业范围（含业态、店铺
名称、业种、品类、品牌）内使用该商铺。

（二）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5年，即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合同到期后，优先续约5年（具体以

交付时间为准）。
（三）租金及其他费用
1、基本租金单价为 1.25元/日/㎡，每 3年递增 5%，装修期 2026年 1-4月免租；2026年 5-10月、

2027年1-3月、2028年1-3月、2029年1-3月、2030年1-3月（合计18个月）为免租期，本合同项下的扣
除经营免租期租金后租金总金额为（含税）8,336,514.43元。

该商铺日基本租金的计算方式为：日基本租金单价*该商铺租赁面积；年基本租金的计算方式为：
日基本租金单价*该商铺租赁面积*365天；月基本租金的计算方式为：年基本租金÷12。

2、基本租金按“先付后用”的原则支付，基本租金的支付周期为每12个月支付一次。本合同签订
后5个工作日内按第一个租赁年度月基本租金标准支付一个完整支付周期的基本租金；其后各次基
本租金均应不迟于每个支付周期末月的前一个自然月的第20日（遇法定节假日应在其之前一个工作
日）支付下个支付周期对应的基本租金。

3、自交付日起，乙方应交纳综合管理费，综合管理费按该商铺面积计算，综合管理费以另行签订
的《物业管理服务协议》约定为准。乙方应按合同约定支付水费、电费、采暖费（如有）等。

（四）商铺交付
商铺交付日暂定为2026年1月1日；如甲方另行通知的，以甲方实际通知日期为准，如甲方未另

行通知，则该暂定日期即为双方确认的交付日期。按该商铺现状交付。
（五）装修期
乙方装修期自商铺交付之次日起120日。
（六）续租
双方确认，在本合同租赁期限（即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30年12月31日止）执行完毕后，租赁

届满前六个月，如乙方希望续租，应向甲方提出书面续租要约。若乙方在租赁期限内无任何欠费及租
金违约行为，经甲方确认无误后，双方应基于租赁时点的市场公允租金协商确定租赁期间和租金，乙
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承租权。如届时经评估的市场租金价格发生较大变更，需更改租金标准的
双方另行协商订立补充协议。

（七）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双方签署盖章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前述《商铺租赁合同》尚未签署，将在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签署。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标的为15栋始建于1938年的历史风貌独栋建筑，具有资源稀缺性。项目以低密度、独

栋别墅形态打造青年社区，突破了传统青旅的居住体验，有助于形成具有差异化的产品特色。同时，
该建筑作为青岛城市文脉的呈现和体验对象，项目可以依托这一独特属性，通过在空间设计、业态布
局和社交活动创新性融入在地文化，从而超越单纯的住宿功能，打造出让游客“住在历史里”的沉浸式
文化体验空间。此外，租赁标的具有区位优势，其位于青岛历史城区核心文旅带，周边自然与文化资
源丰富，公共交通便捷。租赁该兼具独特历史底蕴、稀缺建筑形态与优越区位条件的历史建筑，将为
本项目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文化价值内涵奠定坚实基础。

本项目拟以15栋百年独栋历史建筑为载体，深度融合青岛老城文化、自然生态与艺术体验，通过

构建“可住、可游、可学、可购”的复合场景，打造集住宿、商业、休闲与娱乐功能于一体的青年旅居社
区。在建设方面，将注重历史建筑保护，以“修旧如旧”为原则进行硬装、软装及景观提升。凯撒海湾
拟新设项目子公司（注册资本500万元）负责本项目运营管理。本项目是公司培育自有客群、实现与
传统酒店业务差异化竞争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打造自有品牌，进一步完善公司文旅产业生态链，提升
公司在目的地运营领域的综合竞争力。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公允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本项目可能面临部分房屋存
在历史遗留户问题、投资回收周期较长、区域运营环境特点、新品牌培育周期及商业空间招商等不确
定性，公司将通过多方协调、精细化运营、差异化定位及资源整合等系列措施积极应对，保障项目的投
建与运营。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 2月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5年度与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及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
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授权额度为11,188.34万元。

2025年9月15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
运营小港湾休闲海钓基地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公司与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发生关联租赁，合同
期内租金总额2,680.49万元。

2025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9,592.68万元（不含本
次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独立董事审议了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认为：
本次租赁关联方房屋用于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对推动

公司文旅配套业务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客观、公允，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
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3、《商铺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796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5-065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基本情况
经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2025年预计发生的采购商品
和接受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326.5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20,
090.2万元，共计21,416.7万元。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结合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使用的情况，拟增加2025年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主要为与公司控股股东青岛环海湾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海
湾文旅”）及其关联方、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关联方泰华（山东）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旅环球（北京）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活力景鸿商务旅行（三亚）有限公司、青岛恒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青岛环亚机场
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动车组餐饮有限公司等发生物业租赁、机票及产品等采购以及提供劳务、饮
品和旅游产品等销售，本次拟追加公司2025年度采购商品和接受关联方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
额为2,135万元，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为5,180.17万元，共计增加7,315.17万
元。

2、审议程序
2025年10月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该事项。
2025年10月31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迟永杰、李建青、马茁飞、程起建、韩冰回
避表决。

2025年9月15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
运营小港湾休闲海钓基地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公司子公司与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发生关联租
赁，合同期内租金总额2,680.49万元。2025年10月31日，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信号山青年旅居社区项目暨关联租赁的议案》，公司子公司
拟与控股股东环海湾文旅发生关联租赁，合同期内租金总额833.65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授权额度事项连同前述关联交易事
项已达到公司股东会审议标准，因此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批准，关联股东青岛环海湾投资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青岛鲁创卢比孔河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回避表决。

（二）本次增加2025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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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关联方

青岛环海湾
文化旅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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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及其同
一控制下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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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授权额度
（含合同总额）

原额度

3,1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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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000

5,780,000

-

-

-

-

-

-

99,687,4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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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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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

10,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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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0,000
59,697,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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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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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308,801.00

追 加
后 额

度

13,220,000

19,200,000.00

32,420,000
145,289,394
72,000,000
65,477,558
300,000.00

840,000.00

400,000.00
41,410,000.00
953,843

5,460
326,676,255.00
359,096,255.00

2025年度内实际预计发
生额

（2025年单年额度）

原额度

3,100,000

-

3,100,000

26,907,454.2

4,928,571.43

3,280,000

-

-

-

-

-

-

35,116,025.63
38,216,025.63

本 次
追 加
额度

2,150,000

19,200,000.00

21,350,000
2,850,000

1,700,000

3,659,065.25

300,000.00

840,000.00

400,000.00
41,410,000.00
637,159

5,460
51,801,684.25
73,151,684.25

追 加
后 额

度

5,250,000

19,200,000.00

24,450,000
29,757,454.2
6,628,571.43

6,939,065.25

300,000.00

840,000.00

400,000.00
41,410,000.00
637,159

5,460
86,917,709.88
111,367,709.88

截至 9 月30 日 已
签订合同
总额或已
发生金额

5,170,707.02

-

5,170,707.02

27,699,348.01

21,763,772

9,104,172

15,117.88

176,166.67

82,840.00

-

950,052

3,863.21

59,795,331.77
64,966,038.79

截至 9月30 日 累
计 发 生

额

943,659.68

-

943,659.68

11,921,221.03

907,106.98

836,873.65

15,117.88

176,166.67

82,840.00

-

344,969.1

3,863.21

14,288,158.52
15,231,818.20

关 联 交
易 定 价
原则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根 据 市
场/协议
定价

注：本次追加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中，所签署合同包括一年期及多年期协议，公司以合同总金
额进行预计，以最大额度进行追加授权，同时列示2025年度内预计实际发生额。

（三）2025年1-9月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向 关
联 方
采 购
商 品/
接 受
关 联
方 劳
务等

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关联
方劳务等小计

关联人

青 岛 环 海
湾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同
一 控 制 下
预 估 额 在300 万 以
下 其 他 关
联方累计

国 旅 环 球
（北京）国
际 旅 行 社
有限公司

海 南 超 集
好 国 际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市 北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关 联 交
易内容

采 购 租
赁服务、
采 购 伴
手礼、采
购 工 程
咨 询 服
务、采购
培 训 服

务

采 购 机
票/采 购

产品

采 购 包
装材料

采 购 商
品/租 赁

服务

2025年度授权额度
（含合同总额）

原额
度

3,100,000.00

0.00

5,000,000.00
5,165,000.00
13,265,000.00

本 次
追 加
额度

10,120,000

19,200,000.00

0.00

0.00

29,320,000.00

追 加
后 额

度

13,220,000

19,200,000.00
5,000,000.00

5,165,000.00

42,585,000.00

追 加
后 剩
余 的
额度

8,049,292.98

19,200,000.00

4,478,592.31

5,065,902.03

36,793,787.32

截至 9
月 30
日 已
签 订
合 同
总 额
或 已
发 生
金额

5,170,707.02

0.00

521,407.69

99,097.97

5,791,212.68

2025年度内实际预计发生额
（2025年单年额度）

原额度

3,100,000.00

0.00

5,000,000.00

1,925,000.00

10,025,000.00

本 次
追 加
额度

2,150,000

19,200,000.00

0.00

0.00

21,350,000.00

追加后
额度

5,250,000

19,200,000.00

5,000,000.00

1,925,000.00

31,375,000.00

追 加
后 剩
余 的
额度

4,306,340.32

19,200,000.00
4,478,592.31

1,825,902.03

29,810,834.66

截 至 9
月 30
日累计
发生额

943,659.68

0.00

521,407.69

99,097.97

1,564,165.34

实 际
发 生
额 占
同 类
业 务
比 例
（%）

0.23%

0.00%

0.12%

0.02%

0.37%

向 关
联 方
销 售
商 品/
提 供
劳 务

等

向关联方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等小计

合计

青 岛 环 海
湾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环 海
湾 开 发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环 海
湾 城 市 更
新 改 造 投
资 运 营 有

限公司

青 岛 恒 焰
信 息 技 术
有限公司

泰 华（ 山
东）投资控
股 有 限 公

司

国 旅 环 球
（北京）国
际 旅 行 社
有限公司

活 力 景 鸿
商 务 旅 行
（三亚）有

限公司

青 岛 环 亚
机 场 服 务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广 州 动 车
组 餐 饮 有

限公司

青 岛 环 海
湾 投 资 发
展 集 团 有

限公司

青 岛 市 北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司

预 估 额 在300 万 以
下 同 受 环
海 湾 控 制
的 关 联 方

累计

青 岛 鲁 创
私 募 基 金
管 理 有 限

公司

青 岛 鲁 创
卢 比 孔 河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海 南 供 销
大 集 数 字
科 技 产 业
有限公司

预 估 额 在300 万 以
下 同 受 海
航 信 管 控
制 的 关 联

方累计

三 亚 汉 莎
航 空 食 品
有限公司

销 售 伴
手 礼 等
商品、提
供劳务

提 供 物
业 服 务
等劳务

提 供 物
业 服 务
等劳务、
提 资 服

务费

销 售 饮
品/销 售
旅 游 产

品

提 供 劳
务

销 售 产
品

销 售 旅
游产品

提 供 劳
务

提 供 劳
务

销 售 旅
游 产 品
等商品/
提 供 物
业服务、
会 展 服
务 等 劳

务

招 商 月
费 及 佣
金、运营
费、提资
服务费、
提 供 物
业 服 务
等劳务

推广费、
提 供 会
展服务、
物 业 服
务 等 劳
务、承接
研 学 项

目

销 售 饮
品

会 展 服
务

销 售 咖
啡 糖 包
等商品

销 售 饮
品

销 售 饮
料、航食
铁 餐 餐
饮 系 列
产 品 等

商品

66,907,454.00
27,000,000.00
5,78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0,000.00

82,709,069.00

7,095,952.00

50,000.00

1,000,000.00
4,000,000.00

360,000.00

4,000,000.00
200,902,475.00
214,167,475.00

78,381,940

45,000,000

59,697,558

300,000.00

400,000.00

41,410,000

840,000.00

953,843

5,4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26,988,801.00
256,308,801.00

145,289,394

72,000,000

65,477,558

300,000.00
400,000.00
41,410,000.00
840,000.00

953,843
5,460.00

2,000,000.00

82,709,069.00

7,095,952.00

50,000.00

1,000,000.00

4,000,000.00

360,000.00

4,000,000.00

427,891,276.00
470,476,276.00

117,590,045.99

50,236,228

56,373,386

284,882.12

317,160.00

41,410,000.00

663,833.33

3,791

1,596.79

1,808,020.00

65,641,162.83

1,904,048.00

50,000.00

1,000,000.00

3,703,741.54

312,896.90

3,697,604.77

344,998,397.27
381,792,184.59

27,699,348.01

21,763,772

9,104,172

15,117.88

82,840.00

无 合
同

176,166.67

950,052.00

3,863.21

191,980.00

17,067,906.17

5,191,904.00

0.00

0.00

296,258.46

47,103.10

302,395.23

82,892,878.73
88,684,091.41

26,907,454.2

4,928,571.43

3,28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00,000.00

30,052,669.30

7,095,952.00

50,000.00

1,000,000.00

4,000,000.00

360,000.00

4,000,000.00

83,674,646.93

93,699,646.93

2,850,000

1,700,000

3,659,065.25

300,000.00
400,000.00
41,410,000
840,000.00

637,159
5,46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51,801,684.25
73,151,684.25

29,757,454.2

6,628,571.43

6,939,065.25

300,000.00

400,000.00

41,410,000.00

840,000.00

637,159

5,460.00

2,000,000.00

30,052,669.30

7,095,952.00

50,000.00

1,000,000.00

4,000,000.00

360,000.00

4,000,000.00

135,476,331.18
166,851,331.18

17,836,233.17
5,721,464.45

6,102,191.6

284,882.12
317,160.00
41,410,000.00
663,833.33

292,189.9
1,596.79

1,808,020.00

22,932,438.71

4,836,705.78

50,000.00

1,000,000.00

3,703,741.54

312,896.90

3,697,604.77

110,970,959.06
140,781,793.72

11,921,221.03

907,106.98

836,873.65

15,117.88

82,840.00

0.00

176,166.67

344,969.10

3,863.21

191,980.00

7,120,230.59

2,259,246.22

0.00

0.00

296,258.46

47,103.10

302,395.23

24,505,372.12

26,069,537.46

2.21%

0.17%

0.15%

0.00%

0.02%

0.00%

0.03%

0.06%

0.00%

0.04%

1.32%

0.42%

0.00%

0.00%

0.05%

0.01%

0.06%

4.54%

注：实际发生额占同类别比例，以公司2025年1-9月份的营业成本和营业收入为依据，分别计算
的比例，其中营业收入为540,638,535.14元（未经审计），营业成本为418,630,787.72元（未经审计）。

二、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关 联
方

青 岛
环 海
湾 文
化 旅
游 发
展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环 海
湾 开
发 建
设 有
限 公

司

青 岛
环 海
湾 城
市 更
新 改
造 投
资 运
营 有
限 公

司

国 旅
环 球
（ 北
京）国
际 旅
行 社
有 限
公司

青 岛
环 亚
机 场
服 务
管 理
有 限
公司

法 定
代 表
人

李 建
青

李 兆
金

姜超

陈路

张 嘉
诚

注册资
本(万元)

30000

100000

250000

2000

1500

住所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市 北 区
港洲路 1
号1-220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市 北 区
新疆路 8
号 中 联
自 由 港
湾 A 座301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市 北 区
馆 陶 路41 号 三

楼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郎家园 6
号 [3-2]7
幢 1 层102室

山 东 省
青 岛 市
胶 州 市
胶 东 街
道 办 事
处 机 场
路1号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工艺美术品及收
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美术品及礼仪
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日用品批发；日用品
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文具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
玩具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
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
牙及其制品除外）；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食用
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
制作；广告发布；票务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会议
及展览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摄影扩印
服务；品牌管理；体育赛事策划；摄像及视频制作服
务；文艺创作；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非
居住房地产租赁；文化用品设备出租；文化场馆管理
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休闲观光活动；园区管理服务；
城市公园管理；游乐园服务；游艺用品及室内游艺器
材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露营地服务；植物园
管理服务；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市场营销
策划；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
动；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
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服务评估；住房租赁；
企业管理咨询；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金属材料销
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住宿服务；出版物零售；
出版物批发；艺术品进出口；食品销售；演出经纪；营
业性演出；演出场所经营；舞台工程施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许可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
务；广告发布；物业管理；停车场服务；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运营；供冷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
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
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园区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
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贸易经纪；国内贸易代理；
销售代理；建筑材料销售；土地整治服务。（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
投资未上市企业）；住房租赁；土地整治服务；园区管
理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运营；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许可项目：旅游业务；住宿服务；食品销售；餐饮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会议及展览服务；旅客
票务代理；票务代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露营地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体验式拓展活
动及策划；组织体育表演活动；游览景区管理；城市
公园管理；文物文化遗址保护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广告设
计、代理；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国内贸易代理；日用
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商务代理代办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一般项目：航空商务服务；航空运营支持服务；航空
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商业综合体
管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
务）；工程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娱乐性展览；
企业管理咨询；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
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日用百货销售；日
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
母婴用品销售；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共享自行
车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通用航空服务；旅
游业务；建设工程设计；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销
售；酒类经营；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9 月30 日，总资产为649,967.71 万元，
净 资 产 为 447,259.14万元；2025
年 1-9月，营业收
入为 34,144.41 万
元，净利润为-2,026.85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30 日，总资产为285,105.80 万元，
净 资 产 为 256,744.29万元；2025
年 1-9月，营业收
入为118.48万元，
净 利 润 为 - 1,210.13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30 日，总资产为512,306.91 万元，
净 资 产 为 249,080.47万元；2025
年 1-9月，营业收
入为2.76万元，净
利润为-162.49万

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30 日，总资产为16,368万元，净资
产为433.75万元；2025年 1-9月，营
业 收 入 为 41,336.15万元，净利
润为843.32万元。

截至 2025 年 9 月30日，总资产为1,621.88万元，净资
产为-1,407.77 万
元 ；2025 年 1- 9
月，营业收入为 3,916.00万元，净利
润为-18.48万元。

关联关
系

控股股
东

控股股
东关联

方

控股股
东关联

方

其他关
联方

联营企
业

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所涉关联方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能正常履行交易内容，具备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定价原则
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各方根据自愿、

平等、互惠互利原则签署交易框架协议，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服务等价格不显著偏离市场第三方
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
约定执行，定价公允、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鉴于公司关联交易协议涉及多家企业，根据本次增加预计交易情况，后续公司将与关联方依据交

易双方签订的框架协议或实际生产经营需要，经平等协商后及时签署具体执行合同。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年初预估的关联方租赁合同资产主体发生变更，加之采购及提供劳务、销售机票和产品需求

的增长，2025年度需追加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接受关联方劳务，以及向关联方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及相关关联方现有资源、服务能力的充分利用，通过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
有效提高了公司的生产经营效率，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
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对公司
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正面影响。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独立董事审议了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
公司本次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公司业务发展，交

易定价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了公允、合理原则，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全体独立
董事同意《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证券代码：000796 证券简称：凯撒旅业 公告编号：2025-066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合法性、合规性：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1月1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

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
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
统投票中的一种。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0日
7、出席对象：
（1）2025年11月10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

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双井乐成中心B座19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重新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2、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等公告。

3、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2.00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青岛环海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青岛鲁创卢比孔河

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时，会对中小投资者（即除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公司将对计票结果进
行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直接到公司登记或信函、邮件登记；本次股东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11月12日9：00—11：30，14：00—17：00
（三）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双井乐成中心B座19层
（四）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
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
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模板见附件2）和法人股东账户卡
到公司登记。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模板见附件2）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96
2、投票简称：凯撒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议案

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
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候选人A投X1票

对候选人A投X1票

…

合计

填报

X1票

X2票

…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假设选举董事的议案中应选人数为2，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差
额选举时，所投人数不得超过应选人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9：15-15：00。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2025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凯撒同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会，受托人对会议审议事项具有表决权，本人对会议审议事项投票指示如下表：
一、表决指示

提 案 编
码

100
1.00
2.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

《关于重新制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增加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表决意见（有效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如果本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是（ ） 否（ ）
三、本委托书有效期限：
四、委托人与受托人信息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委托人为单位的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日期：


